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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２９）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深圳市都市交通规

划设计研究院、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济南市交通运输局、江西南昌公共交通

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长安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巩丽媛、杨青山、薛博、杨斌、宋伟男、王逢宝、张海涛、董斌杰、宣圣武、林松涛、

谢先海、李军、王元庆、张世奎、李宝国、王小萌、吴玉荣、倪亚洲、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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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汽电车场站配置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建筑配置城市公共汽电车停车场、首末站和枢纽站的总体要求及建设规模和建

设内容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依附民用建筑进行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场站的配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 Ｔ １５５６６（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ＧＢ ／ Ｔ １８４８７． ３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交流 ／直流充电机（站）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７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４９ 城市容貌标准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１０３８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ＣＪＪ ／ Ｔ １５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公共汽电车场站　 ｂ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ｌｌｅｙｂｕ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
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换乘等服务，并且是车辆停放、运行调度、管理维护等活动的场所和空间。

３． ２
公共汽电车首末站　 ｂ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ｌｌｅｙｂ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为公交线路提供运营管理、车辆回车停车及检修清洗、后勤保障等功能的场所。

３． ３
公共汽电车停车场　 ｂ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ｌｌｅｙｂｕｓ ｇａｒａｇｅ
供公交车辆集中停放，备有必要设施，能进行简单维修作业的场所。

３． ４
公共汽电车枢纽站　 ｂ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ｌｌｅｙｂ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ｕｂ ｓｔａｔｉｏｎ
为多条公交线路提供换乘服务并具备多种配套功能的场所。

４　 总体要求

４． １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应与土地利用相协调；人口集中的居住区、就业岗位集中的办公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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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区等主要客流集散点应配置公共汽电车场站。
４． ２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应在用地界线内，依附民用建筑进行建设，并与主体建筑整体设计相

协调。
４． ３　 大型居住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应靠近居住区外围道路。
４． ４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宜布置在有利于公交线路顺畅通行的地方，以缩短公交车辆进、出场

时间。
４． ５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应与城市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并交付

使用。
４． ６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设施用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建筑设计中应明确四址界限、位置、尺
寸等信息。
４． ７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可采用无盖（平面式）场站、立体式场站、有柱网场站（一层架空、地下

式）等多种形式，宜设置在建筑的地面一层。
４． ８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应配套完善水、电供应，消防和市政设施。 消防设施设计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１６、ＧＢ ５００６７ 的规定。
４． ９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的内外部环境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４４９ 的规定。
４． １０　 新选址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枢纽站时，与周边已建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枢纽站

之间的中心距离不宜小于 ３５０ｍ。
４． １１　 公共汽电车停车场可与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或枢纽站分开配套建设，也可合建；分开建设时停车

场与首末站或枢纽站的距离宜控制在 １． ５ｋｍ 范围内，减少空车行驶的里程，合建时应保证两者功能相

对分离。

５　 建设规模要求

５． １　 启动阈值

５． １． １　 应综合考虑城市内片区发展程度、城市轨道交通对区域影响以及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用地特

性，宜用项目开发量来确定建设项目是否需要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场站。 对于居住用地、体育场馆用

地、医疗卫生用地等也可分别根据小区居住人口规模、体育场馆座位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来确定

建设项目是否需要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场站。
５． １． ２　 对于居住类建设项目，０． ７ 万人 ～ ２ 万人的居住小区附近宜设置公共汽电车首末站，２ 万人以上

的居住区附近应设置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或枢纽站。 保障性住房（配建廉租房除外）项目应配套建设公

共汽电车场站。
５． １． ３　 对于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应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或枢纽站，与其他交通方式的

换乘距离不宜超过 ２００ｍ，换乘时间不宜超过 ３ｍｉｎ；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枢纽建设项目应结合场站客

流规模确定，高峰小时集散客流规模超过 ２ ０００ 人次时应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或枢纽站。
５． １． ４　 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枢纽站的建设项目，应在该建设项目或 １． ５ｋｍ 范围内配套建设公

共汽电车停车场。

５． ２　 用地规模要求

５． ２． １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的规模，应按照规划的公交线路条数、高峰时段的发车频率、乘客

数量、公交运营组织等确定。 公共汽电车首末站每标台车辆占地面积（车均场站面积）宜不小于 １００ｍ２，
公共汽电车停车场每标台车辆占地面积（车均场站面积）宜不小于 １５０ｍ２，公共汽电车枢纽站每标台车

辆占地面积（车均场站面积）宜不小于 １００ｍ２。
５． ２． ２　 新建项目或改建、扩建项目配套建设公共汽电车场站，除服务本地区公交出行需求外，还应适

２

ＪＴ ／ Ｔ １２０２—２０１８

学兔兔 www.bzfxw.com



当服务周边地区公交出行需求。
５． ２． ３　 建设有加油、加气、充电、换电等设施时，其用地应另行核算面积，计入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

场站总用地面积。
５． ２． ４　 对于居住类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占地规模不宜超过居住类项目用地面积

的 ２０％ 。
５． ２． ５　 对于商业类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占地规模不宜超过商业类项目（包括商业服

务、批发市场）用地面积的 １５％ 。
５． ２． ６　 对于体育展览及景区类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占地规模不宜超过项目用地面

积的 ２５％ 。
５． ２． ７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枢纽及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占地规模

不宜超过项目用地面积的 ２５％ 。
５． ２． ８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根据需求确定等级划分，最小规模控制要求如下：

ａ）　 配建公共汽电车首末站：
　 　 １）　 一级首末站宜大于或等于 ６ ０００ｍ２ （夜间停车数大于或等于 ６０ 标台）或大于或等于

３ ６００ｍ２（始发 ／到达线路条数大于或等于 ６ 条）；
２）　 二级首末站宜大于或等于 ３ ０００ｍ２（夜间停车数大于或等于 ３０ 标台且小于 ６０ 标台）或大

于或等于 １ ８００ｍ２（始发 ／到达线路条数大于或等于 ３ 条且小于 ６ 条）；
３）　 三级首末站宜大于或等于 １ ０００ｍ２（夜间停车数小于 ３０ 标台且始发 ／到达线路条数小于

３ 条）。
ｂ）　 配建公共汽电车枢纽站：
　 　 １）　 一级枢纽站宜大于或等于 １２ ０００ｍ２；

２）　 二级枢纽站宜大于或等于 ６ ０００ｍ２；
３）　 三级枢纽站宜大于或等于 ２ ０００ｍ２。

６　 建设内容要求

６． １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的建设内容应符合 ＣＪＪ ／ Ｔ １５ 的相关规定。 绿化用地面积不宜小于公

共汽电车场站总用地面积的 ２０％ ，有盖场站可不设置绿化面积。
６． ２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内配置电动类新能源公交车辆时，应设置独立的配电用房、充电设备

机房、监控系统、安全防护系统和其他配套设施。 场站内充电、换电设施设置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８４８７． ３ 和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的要求。
６． ３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内建设加油、加气设施时，油、气站应设置在场站内安全的区域，加
油、加气站的设计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的规定。
６． ４　 配套建设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宜设置动态信息导向系统标志，并应和信息系统连接，图形标志应符

合 ＧＢ ／ Ｔ １５５６６ 的要求。 车辆出入口应设置限速、禁止车辆停放、禁止鸣笛和停车线等标志，标志标线

设置应符合 ＧＢ ５１０３８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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